
附件一 

国际设计学院 

苏黎世艺术大学硕士录取考核指导大纲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国际设计学院（以下简称“国际设

计学院”）的苏黎世艺术大学硕士录取考核指导大纲确定如下： 

一、录取条件 

参照瑞士相关入学法规，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考生，将获得录取： 

1、英语水平达到以下任一项：托福网考 79 分或纸考 550 分；雅思总分 6.0

分，单科不低于 5.5 分；大学英语考试六级 430 分； 

2、教育背景与报考的专业相关。无相关教育背景的考生如同时满足以下要

求可以例外： 

（1） 具有非常优秀的履历； 

（2） 证明已具备所报考专业要求的背景能力。 

3、在国际设计学院组织的专业考核中成绩优良（详见第三部分）； 

二、录取考核程序 

国际设计学院的苏黎世艺术大学硕士录取考核分以下步骤： 

1、录取条件审核； 

2、专业考核； 

3、确定录取并公布。 

三、专业考核 

专业考核分两轮进行，第一轮为专业考核资格审查，第二轮为专业面试考核。 

1、专业考核资格审查 

符合录取条件 1、和 2、的要求，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以下报考材料，由考

核委员会评估考生提交的报考材料，通过者方可进入第二轮面试。 

（1） 项目作品集 

（2） 个人简历 

（3） 个人陈述（包括个人评价和报考动机） 

（4） 硕士研究计划（包括拟开展的研究项目描述）  

（5） 本科或同等学历文凭； 



（6） 2 封推荐信 (来自雇主、客户、教授或老师等) 

2、专业面试考核 

专业面试考核主要参照以下评价标准： 

（1） 概念构思能力 

（2） 设计潜力 

（3） 科学思考和工作的能力 

（4） 管理和沟通能力 

（5） 其他专业方向特定标准和实践经验 

 

四、补充说明 

本文件最终解释权归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国际设计学院。如有未尽相关事宜，

以届时通知为准。 

联系人：赵老师 

咨询邮箱：zhaoziyu@hit.edu.cn 

咨询电话：0755-26923185 

 


